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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

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

公司收 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 

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浙江江山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江山化工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

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尚须经股东大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收 

购人已承诺自本次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上述限制。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收购人免

于发出要约后，收购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

约申请，直接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

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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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交通集团/浙江交通集

团 
指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铁集团 指 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江山化工 指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 指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本报告书摘

要 
指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收购 指 

指交通集团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由

36.15%(通过浙铁集团间接持股)增至 60.24%行

为（未考虑上市公司配套融资所增加的股份） 

准则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天健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万邦评估 指 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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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 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文晖路 303 号 

法定代表人：俞志宏 

注册资本：50 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4530895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期限：自 2001 年 12 月 2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汽车修理，住宿，卷烟、雪茄烟、

音像制品、书刊的零售，定型包装食品的销售，中式餐供应。 交通基础设施投

资、经营、维护及收费，交通工程物资经营，交通运输及物流服务，实业投资，

培训服务，交通工程的施工，高速公路的养护、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车辆清洗，车辆救援服务，建筑材料、花木、文化用品的

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通讯地址：杭州市钱江新城五星路 199 号明珠国际商务中心 3 号楼 601 室 

电话：0571-85393034 

传真：0571-85393034 

邮政编码：310020 

二、 收购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国资委。 

浙江省国资委为经浙江省政府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省

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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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交通集团的主要控制关系如下： 

 

三、 收购人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的主要业务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交通集团是经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并授权经营的省级交通类国有资产营运

机构，浙江省国资委代表浙江省政府行使出资人的职能，对交通集团实行国有资

产授权经营，并由交通集团对其下属参、控股企业实施统一管理。 

交通集团作为省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主力军，

统筹承担全省高速公路、铁路、重要的跨区域轨道交通和综合交通枢纽等交通基

础设施投融资、建设、运营及管理职责，并协同地市及其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 

（二）收购人控制的主要子公司 

浙江交通集团业务布局主要分为交通基础设施业务、金融业务、交通关联业

务、交通资源综合开发业务等四大板块。 

1、交通基础设施业务 

该板块作为集团核心业务，主要包含高速公路、铁路、跨区域轨道交通和综

合交通枢纽的投资、建设、营运及管理。目前该业务由高速公路和铁路（轨道交

通）组成。浙江交通集团将旗下高速公路整合为上市、直管、沿海、浙南、杭州

五大区域板块进行管理，主要一级子公司及主营业务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按区域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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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1 
浙江省铁路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铁路 

2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 
434,311.45 66.99 

上市板块，管辖沪杭甬、上三、申

苏浙皖、申嘉湖杭、杭徽、徽杭等

高速公路 

3 
浙江金丽温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420,000 85.97 

浙南板块，管辖金丽温、云景、东

甬等高速公路 

4 
浙江龙丽丽龙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406,065.6565 80 浙南板块，管辖龙丽丽龙高速公路 

5 
浙江舟山跨海大桥

有限公司 
360,669 51 

沿海板块，管辖舟山跨海大桥高速

公路 

6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122,000 75 

沿海板块，管辖甬台温宁波段高速

公路 

7 
浙江台州甬台温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110,000 71.77 

沿海板块，管辖甬台温台州段高速

公路 

8 
浙江杭新景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71,153.66 75 

直管板块，管辖杭新景衢州段等高

速公路 

9 
浙江舟山北向大通

道有限公司 
50,000 60 

沿海板块，管辖舟山北向大通道等

高速公路 

10 
杭州都市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20,000 100 杭州板块，管辖绕城高速 

11 
浙江乐清湾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10,000 100 

沿海板块，管辖乐清湾大桥等高速

公路 

12 
浙江临金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10,000 60 

杭州板块，管辖杭州绕城高速西复

线及临金高速国高网段、省高网段

等高速公路 

13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3,417.72 90 直管板块，高速公路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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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高速公路管理有

限公司 

2、金融业务 

该业务板块主要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组成。 

3、交通关联业务 

该业务板块主要一级子公司及主营业务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 85 交通工程施工 

2 
浙江省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 
326,727 100 水上运输业务 

3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39,293.2669 38.81 

交通商贸物流、商业服务业

务 

4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34,500 100 交通商业服务业务 

5 
浙江高速物流有限

公司 
30,000 100 

交通商贸物流、商业服务业

务 

6 
浙江省交通集团检

测科技有限公司 
2,000 100 公路养护检测 

4、交通资源综合开发 

该业务板块主要一级子公司及主营业务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浙江交投资产管理 34,001 100 不动产经营租赁、高速公路衍生资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1-6 

有限公司 源、酒店管理 

2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

有限公司 
20,000 100 投资管理 

四、 收购人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状况 

交通集团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2,355,489,658.61 191,020,353,794.45 166,221,630,853.32 

负债总额 192,286,912,194.32 144,459,321,579.16 125,468,011,946.34 

净资产 90,068,577,464.29 46,561,032,215.29 40,753,618,906.98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87,535,262,592.86 35,115,249,898.68 32,815,363,445.69 

主营业务收入 83,173,300,039.45 29,079,288,366.10 30,117,941,114.72 

利润总额 6,449,539,737.11 4,184,051,377.17 3,405,377,391.14 

净利润 4,172,228,819.22 2,443,281,986.86 2,021,736,194.65 

净资产收益率(%) 4.63 5.25 4.96 

资产负债率(%) 68.10 75.63 75.48 

五、 收购人最近五年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及仲裁情况 

交通集团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交通集团最近五年内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涉案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母公司口径）5%以上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案件。 

六、 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交通集团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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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俞志宏 董事长 33040219640401**** 中国 杭州市 否 

詹小张 董事、总经理 33010219641212**** 中国 杭州市 否 

帅长斌 其他 36010319640620**** 中国 杭州市 否 

陈敏 董事、副总经理 33262119641114**** 中国 杭州市 否 

陈江 董事、副总经理 36042219630806**** 中国 杭州市 否 

黄伟建 董事 33260119640701**** 中国 杭州市 否 

李雪平 副总经理 33010219641113**** 中国 杭州市 否 

姜扬剑 副总经理 43010319680817**** 中国 杭州市 否 

杨强民 副总经理 36010319720507**** 中国 杭州市 否 

叶朴勇 监事会主席 33010219570604**** 中国 杭州市 否 

周国民 监事会副主席 33090119610324**** 中国 杭州市 否 

闫坛香 监事 22060319700418**** 中国 杭州市 否 

陈建国 监事 33012519670103**** 中国 杭州市 否 

张艺 监事 36052119741213**** 中国 杭州市 否 

陈华 职工监事 33052219641026**** 中国 杭州市 否 

上述交通集团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 收购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交通集团直接持有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代码：HK0576，于 1997 年 5 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66.99%股份；直

接持有物产中大（股票代码：600704）594,923,057 股股份，占物产中大总股本

的 20.72%；直接持有浙商中拓（股票代码：000906）152,497,693 股股份，占物

产中拓总股本的 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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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交通集团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八、 交通集团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交通集团： 

（1）持有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直接持有其

40%股权，通过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35%股权，通过浙江宁

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持有其 15.63%股权，通过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持有其 9.37%股权）。 

（2）通过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 9%股权；通过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83%股权；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浙商期货有限公司 100%股权、浙江浙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10%股

权；通过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持有永安期货

股份有限公司 10.59%股权。 

除上述持股情况外，交通集团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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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根据浙江省政府、浙江省国资委的统筹安排，为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国有企业

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实现国有资本调整、

国有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及国有资产证券化，浙江交通集团在通过浙铁集团间接

持有江山化工 36.15%股份基础上，通过注入交通集团内优质施工业务资产，合

计将持有上市公司 60.24%股份（未考虑上市公司配套融资所增加的股份）。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江山化工权益的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尚未制定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的计划。如未来收购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重组事项已经交通集团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重组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重组事项已获得浙江省国资委预审核； 

4、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已经浙江省国资委备案。 

（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重组事项尚需履行的程序 

1、浙江省国资委的批准； 

2、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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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江山化工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份数为 66,168.89 万股。通过本次

交易，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形下，上市公司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64,354.74

万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份数为 130,523.64 万股。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重组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浙铁集团 23,921.53 36.15 23,921.53 18.33 

浙江交通集

团 
- - 54,700.57 41.91 

浙江国资公

司 
- - 3,218.06 2.47 

中航成套 - - 3,218.06 2.47 

汇众壹号 - - 1,619.20 1.24 

汇众贰号 - - 1,598.86 1.22 

其他股东 42,247.36 63.85 42,247.36 32.37 

合计 66,168.89 100 130,523.64 100 

注：根据《浙江省国资委关于省交通集团公司吸收合并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方案的批复》

（浙国资企改[2016]9 号），浙江交通集团对公司控股股东浙铁集团进行吸收合并，合并后浙

江交通集团存续，浙铁集团注销。吸收合并事项完成后，浙铁集团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由

浙江交通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吸收合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浙江省国资委。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吸收合并事项尚未完

成，浙铁集团仍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 

（一）资产购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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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一：江山化工 

甲方二：浙江浙铁江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上甲方一和甲方二合称“甲方”。 

乙方：浙江交工全部股东 

签订时间：2017 年 4 月 27 日、2017 年 5 月【】日，上市公司（甲方一）及

其全资子公司浙江浙铁江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甲方二）与浙江交工全部股东（乙

方）签订了《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各方同意，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由具有合法资质的资产评

估机构万邦评估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对浙江交工进行整体资产评估后出具资产评

估报告。 

标的资产（浙江交工 100%股权）交易价格按其评估结果确定，为 52.39 亿

元。 

浙江交通集团持有浙江交工 85%股权，交易作价初步确定为 445,315.00 万

元。 

3、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支付。 

（1）浙江浙铁江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浙江交通集团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

的浙江交工 0.01%股权； 

（2）上市公司向浙江交工的全部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浙江交工

99.99%股权。其中，向浙江交通集团发行股份收购其持有的浙江交工 84.99%股

权。 

（3）上市公司向浙江交工全部股东发行股份价格为 8.14 元/股，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符合《重组办法》的相关

规定。若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作为对价的股份发行之日的期间内

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对价股份数也相应进行调整。 

（4）对价股份数以发行价格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基础计算确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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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为：对价股份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99.99%÷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若经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为非整数（精确至个位），乙方同意放弃余

数部分所代表的本次发行的股份。最终的对价股份数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

准。 

具体发行股份数量和支付现金数量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万元） 
现金支付金

额（万元） 

股份支付金额

（万元） 

需发行股份数

量（股） 

1 浙江交通集团 445,315.00 52.39 445,262.61 547,005,663 

2 浙江国资公司 26,195.00  26,195.00 32,180,589 

3 中航成套 26,195.00  26,195.00 32,180,589 

4 汇众壹号 13,180.28  13,180.28 16,191,985 

5 汇众贰号 13,014.72  13,014.72 15,988,604 

合计 523,900.00 52.39 523,847.61 643,547,430 

若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为非整数（精确至个位），乙方同意放弃余数部分

所代表的本次发行的股份。最终的对价股份数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 

4、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之日起 60 日内办理

完毕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甲方将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发

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办理股份登记以及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5、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双方应在交割日后 20 个工作日内聘请中介机构对浙江交工的期间损益进行

审计确认。如浙江交工在过渡期内发生亏损，则亏损部分由乙方按其交割日前持

有浙江交工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足。 

浙江交工在过渡期所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 

6、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浙江交工的人员安置问题。 

7、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在经双方签署（法人需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

即对双方有约束力，并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1-13 

1、本次交易获得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2、本次交易获得甲方、乙方内部有权机构的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8、违约责任条款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

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违

约方的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若因国家政策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在本协议签订后发生重大调整而直

接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或者导致一方不能按约履行本协议时，该方无过错的，不视

为该方违反本协议。按该事件对本协议履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延

期履行本协议或者解除本协议。 

（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与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一致。 

2、业绩承诺 

（1）业绩承诺期为标的资产交割完毕日当年起三个会计年度，即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完成标的资产交割的，则业

绩承诺期间变更为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 

（2）乙方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如涉及）

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51,987 万元、65,056 万元、75,360 万元、82,597 万元（如涉及）。 

（3）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浙江交工截至当期期末的

净利润小于业绩承诺时，则乙方应根据约定向甲方进行补偿。 

3、业绩补偿安排 

（1）如浙江交工在业绩承诺期内未实现承诺的净利润，则乙方应在业绩承

诺期内各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按照下列

公式向甲方支付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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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

累积已补偿金额。 

净利润数应以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2）交易各方同意，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后，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内各会计

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3）如乙方当期需向甲方支付补偿，则先以乙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

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4）乙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

补偿金额/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5）若业绩承诺期内每一年度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 时，按 0 取

值，乙方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6）甲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

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乙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乙方当期应

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7）甲方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乙方

当期应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乙方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8）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发出将当期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甲方董事

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份进行锁定的指令。当期应补偿的股份全部划转至

专门账户后，由甲方董事会负责办理甲方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向乙方定向回购

并注销当期应补偿股份的具体手续。 

（9）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乙方以

现金补偿。乙方需在收到甲方要求支付现金补偿的书面通知之后 30 日内将所需

补偿的现金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10）乙方按照本次交易前其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计算各自应向甲

方补偿股份的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 

（11）对于盈利预测的补偿，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的

对价。 

（12）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甲方聘请各方一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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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甲

方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对此发表意见。 

如：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的股份

价格+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现金，则乙方应对甲方另行补偿。补偿时，先以乙方

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另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标的公司期末减值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年度内已补

偿金额 

标的公司期末减值应另行补偿股份数=（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年

度内已补偿金额）÷发行价格 

减值额为标的公司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公司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

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乙方按照本次交易前其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计算各自应向甲方另

行补偿股份的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乙方向甲方支付的盈利预测补偿和减值测试

补偿累计之和不超过本次交易的对价。 

4、违约责任 

如果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及时给予甲方足额补偿的，则从逾期之

日起，每逾期一日，以逾期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

率上浮 30%计算违约金支付甲方，直至乙方实际全额支付补偿金额为止。 

三、作为认购江山化工股份对价的资产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2561789G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邵文年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2031号钱江大厦 

办公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2031号钱江大厦 

邮政编码：3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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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0571-85171982 

传真号码：0571-86808338 

公司网址：http://www.zjjtgc.com/ 

经营范围：住宿和餐饮服务（限下属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道路、桥

梁、隧道、港口、航道、船闸、机场、市政、铁路、城市轨道等交通工程勘察、

设计咨询、施工、养护、技术服务，地下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咨

询服务，材料试验，商品混凝土、建筑材料的销售，工程机械的修造和租赁（不

含起重设备维修），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工程项目管理，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

作业务（详见外经贸部批文），经营进出口业务。 

（二）主营业务情况 

浙江交工主要从事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施工、养

护及工程项目管理业务。浙江交工是浙江省唯一一家具有国家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及公路行业设计甲级资质的专业交通工程施工企业，同时具有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公路路面、桥梁、隧

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工程咨询乙级、试验检测乙级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交

通安全设施、高等级公路养护等专业承包资质，是浙江省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

的交通工程施工企业。同时，浙江交工还被评为全国建筑业先进企业、全国优秀

施工企业、全国交通企业百强、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业、全球最大国际承包

商 250强等荣誉称号。 

（三）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根据天健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 号），浙江交工 2015 年和

2016 年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221,400.34 911,372.42 

非流动资产 339,130.96 238,324.88 

资产总计 1,560,531.30 1,149,697.30 

流动负债 1,217,824.83 876,5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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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152,900.00 106,300.00 

负债总计 1,370,724.83 982,826.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9,806.48 166,870.60 

2、合并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112,387.21 955,592.26 

营业成本 1,021,414.60 857,934.70 

营业利润 54,489.97 35,461.43 

利润总额 58,753.10 34,428.12 

净利润 44,195.03 25,082.80 

扣除非经常性 40,343.42 23,490.34 

3、合并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48.85 -3,234.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84.40 -41,719.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863.69 66,667.5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32.58 70.5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960.71 21,784.0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4,251.51 172,467.4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8,212.22 194,251.51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度 

流动比率 1.00 1.04 

速动比率 0.60 0.6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4.31% 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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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4.14 4.13 

存货周转率 2.37 2.55 

（四）资产评估情况 

万邦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照必要的

评估程序，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作为本次标的公司的最终评结论。 

根据万邦评报【2017】59 号《资产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浙江交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239,000,000 元，与账面

所有者权益价值 1,264,116,383.83 元相比，评估增值 3,974,883,616.17 元，增值率

为 3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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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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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摘要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截止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

重大事项或为避免对本收购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俞志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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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俞志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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